[bookmark: PO_000000100_s_1_c__n_PAPER_NUMBER]中山市三角镇人民政府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粤中三角执催字〔2025〕52号
姓名：陈雅潮
居民身份证：44152219****10****
住址：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
[bookmark: PO_000000100_s_1_c__n_DECIDE_REASON][bookmark: PO_000000100_s_1_c__n_LEGAL_NAME_DETAIL][bookmark: PO_000000100_s_1_c__n_DECIDE_DATE][bookmark: PO_000000100_s_1_c__n_D_N_NUM][bookmark: PO_000000100_s_1_c__n_DECIDE_ARRIVE_DATE][bookmark: PO_000000100_s_1_c__n_PERFORM_TERM][bookmark: PO_000000100_s_1_c__n_PERFORM_CONTENT]因你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本单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二条“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经营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销售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销售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的规定，于2025年7月23日对你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粤中三角执罚字〔2025〕52号），已于2025年9月12日送达你，要求你于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指定银行网点缴纳罚款人民币肆万肆仟玖佰壹拾柒元肆角陆分，而你逾期未履行该义务。
现催告如下：
1、请你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履行上述义务；如对履行该义务有陈述、申辩意见，请在该期限内向本单位提出。
[bookmark: PO_000000100_s_1_c__n_FORCE_CONTENT]2、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的，本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郭先生、关小姐
联系电话：0760-89936316
单位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月湾路20号



中山市三角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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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送达人（签名或者盖章）：   受送达人 1 粤信签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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